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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
最
妥
善
之
技
術
•
以
求
出
產
增
加
 

云
■

單

新

聞

■⑥
申
華
職
工
總
會
交
代 

本
坤
中
華
職
工
總
會
。
於
昨
什
R
下
午
 

九
時
。
舉
行
新
舊
職
員
交
代
禮
。
探
錄
 

其
秩
序
如
下
。
司
儀
黃
生
元
。
二
齊
集
 

㊁

全

噌

立

。
向
國
旗
行
叁
鞠
躬
禮
。 

②

全
體
新
舊
職
員
 

行
一
相
見
禮
•
@
 

連
任
常
務
理
事
黄
文
甫
就
位
。
宣
布
開
 

會
旨
趣
■

@
5

總
務
黃
敬
三
報
吿
全
年
工
 

作
及
來
往
文
件
。 @

鮭
察
常
務
李
安
， 

報
吿
核
數
經
過
，¥

財
務
馬
週
報
吿
全
 

年
進
支
斂
目
及
銀
行
存
款
"
®

連
任
首
 

席
常
務
理
事
黃
文
甫
。
將
印
信
受
與
新
 

任
首
席
常
務
理
事
馬
發
强
。
并
發
揮
新
 

猷
♦ ®

各
科
主
任
均
次
第
就
職
♦ ©

演
 

講
• 
計
有
余
勤
平
。
李
霖
■
胡
自
津
。 

黃
敬
三
，
司
徒
活
俊
•
胡
劍
靑
，
馮
重
 

平

。
劉
德
超
•
馬
週
。
陳
仕
三
，
雷
俊
 

等

，
皆
勉
勵
會
員
。
積
誠
團
結
互
助
" 

④

茶
會
• 
咳
會
此
次
交
代
，
茶
点
特
定
 

購
中
國
式
者
。
乃
黃
敬
三
報
効
送
出
云
 

©
 岡
州
總
會
細
交
箕
誌 

此
間
岡
州
總
曾
証
C
于
昨
二
i
n
午
后
一
 

一 
時

、
舉
行
新
舊
職
員
交
代
典
禮
各
 

會
員
依
時
出
席
 

極
刑
眄
軍
首
由
敢
 
一 

之
淸
司
儀
，3
齊
集
：
二
請
衆
起
立
， 

一 

向
國
旗
及
岡
州
會
館
福
慶
堂
脾
国
行
二
一
一
 

鞠
躬
禮
•
㊂

請
新
舊
職
空
行
一
 
相
見
禮
 

•
画
請
連
任
主
席
高
妻
山
就
位
一
及
宣
一
 

布
開
會
理
由
㊄

睛
理
財
高
明
方
•
報
一
 

吿
財
政
槪
况
③

請
核
數
主
任
余
糧
"

一一

報
吿
將
全
年
数
目
. 

新
任
理
財
林
禮
舉

無
訛
，
田
請 

銀
行
貯
芯
邰

"
及
現
銀
與
紅
契
等
•
四
書
記
廖
芳
輔

•
報
吿
來
往
文
件
。
公
讀
主
席
智
揮
新
 

猷

。
幷
給
委
任
狀
 
e
各
會
昌
演
講
者

■
有
林
禮
舉
， 林

"
林
洪
公
•
廖

芳
輔
•
廖
烈
灼
•
余
炳
和
•
陳
象
維
等
 

君

。
語
皆
中
肯
。④

主
席
高
雲
山
答
謝
 

。
禮
成
•
殿
以
基
會
。
如
儀
而
散M

• 

@
 暴
徒
毆
斷
佳
人
好
脚 

片
多
拉
街
二
一
二
一
號
卄
四
歲
少
年
閣
 

曉
路
 - 
於
星
期
日
在
美
齢
舞
廳
之
樓
梯
 

，
毆
打
攝
影
女
馬
格
列
李
爾
治
，
並
損
 

壞
其
摄
影
機
•
昨
日
被
判
監
六
個
月
■ 

李
爾
治
女
士
扶
杖
到
廷
-
因
 
一 
足
被
擊
 

斷
云
，

郷
陳
潁
川
總
堂
紀
念
預
吿

戈
登
將
軍
號
 

企
李
夫
倫
禅
 

凝
格
將
軍
號
 

威
路
臣
總
統

敬
啓
者
現
本
總
堂
定
于
三
月
十
三
日
午
后
一
時 

舉
行
第
卄
三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並
開
全
坂
代
表

大
會
參
擬
各
要
案
統
請

各
埠
餉 

IUIIM

睡
暨
各
昆
仲
孀
姆
姊
妹
屆
時
踴
躍 

賁
臨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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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域
埠
支
部

春
宴
經
費
. 

大
舘
拾
元
 

竇
源
舘
五
元
 

一

一 

恕
不
稱
呼

界
舘
弍
元
 

尙
利
舘
壹
元
 

昌
利
牌
檯

周
朝
鑲
 

陳

仍

就

李

林

鄧

解

李

耀

 

毎
名
五
毛

命
下
雨
溶
雪
仍
統
制
電 

當
局
今
日
表
示
滿
意
•
在
斯
 ̂

夫
瀑
布
 

區
之
下
雨
及
溶
雪
■
大
有
助
於
水
力
之
 

缺
少
。
卑
詩
電
力
公
司
之
艱
難
或
打
終
 

止
但
電
力
統
制
仍
未
取
銷
云
"

代
理
同

口W

用
.

 

力

奈

無

崔
 

⑱

西
北
航
空
公

I
.

e
 汎
美
航
空
公
司

菲
立
賓
航
空
公
司
 
e
中
魂
航
空
公
司

@
雜
貨
瓜
菜
生
意
連
實
業
平
賣 

雜
貨
瓜
菜
店
 
一 
間
生
意
向
來
暢
旺
地
位
適
中
因
業
主
有
要
事
東
旋
願
將
核
生
意
 

全
盤
連
實
業
賤
賣
僑
梓
有
欲
.營
斯
業
者
儲
^

^

^

^

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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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汝
利
愼
支
部
第
三
屆
職
員
表 

執
行
委
員
會

正
主
任
委
員
 

馬
林
大
 

副
主
任
委
員
周
在
鉄
 

執
行
委
員
馬
株
大
 

周
在
鉄
 

黃
世
重
 

朱
貞
襄
 

朱
廣
禮
 

趣
振
穠
 

馬
兆
鈴
 

雷
家
昂
 

關
宜
德
 

那
結
得
 

朱
福
修

候
補
執
委
 

周
世
安
 

謝
禮
彦
 

陳
妻
友

秘
書
主
任
 

周
世
安
 

副
鄧
結
得
 

財
政
主
任
 

謝
禮
彥
 

副
朱
貞
襄
 

外
交
主
任
 

馬
兆
鈴
 

副
朱
福
修

幹
事
黄
三
多
 

雷
學
顏
 

幹
事
朱
廣
禮
 

黃
世
重
 

幹
事
謝
 

志
 

司
徒
厚

總
務
科
長
，
周
械
振
 

副
方
富
炯
 

幹
事
司
徒
俊
懇
 

胡
玉
和

組
織
科
伎
 

陳
文
暢
   

1Vli]
朱
發
修
 

宣
傅
科
 

1< 
朱
傅
修
 

副
郎
 

林
 

訓
練
科
長
可
让
俊
行
 

副
伍
 

振
 

社
運
科
長
 

陳
雲
友
 

副
胡
和
英
 

生
层
科
長
 

朱
福
修
 

副
胡
昌
利
 

文
教
科
自
關
國
韜
 

副
劉
 

巨

幹
事
鈍
炳
均
 

雷
學
靄
 

幹
事
謝
允
才
 

陳
 

抨
 

幹
事
謝
 

崧

潘
 

榮
 

幹
事
鈍
維
根
 

司
徒
柱
 

幹
事
徐
 

水
 

張
榮
煦
 

幹
事
郎
道
俊
 

鍾
 

森

籃
察
委
員
會

監
姿
主
任
 

陳
基
典
 

書
記
 

麥
昌
標

監
察
委
員
 

陳
殖
典
 

麥
昌
標
 

謝
維
苻
 
伍
柱
桐
 
朱
裘
榮
 
雷
家
常
 
黃
羣
勝
 

候
補
医
委
 

周
成
穩
吳
 

萬
 

鄺
修
雲

顧
 

問
 

朱
今
石
周
朝
準
 

朱
國
良
 

司
徒
俊
基
 

朱
泉
修

司
徒
俊
武
 

張
培
祿
 

胡
忠
遂

方
馬
克
與
西
方
馬
克
本
應
同
等
價
値
 

)

。一
目
下
之
滙
兌
*
要
四
東
方
馬
克
 

換
一
西
方
馬
克
•
共
摩
黨
爲
謀
制
止

®
 邵
力
子
飛
見
毛
澤
東 

和
平
春
天
可
看
實
現
 

南
京
卄
二
日
電
。
美
聯
社
訊
。
據
北
平
 

發
出
可
靠
消
息
:s

。
共
產
黨

rf 
領
毛
 

澤
東
，
是
日
同
意
會
見
政
府
代
襄
邵
 

力
王
•
談
商
和
平
。
邵
氏
定
期
今
日
 

與
顏
惠
慶
田
北
平
飛
往
石
家
莊
.•
同
 

行
者
幷
有
共
黨
領
袖
葉
劍
英
■
董
必
 

武
及
林
彪
將
軍
•
聞
上
海
和
平
代
表
 

團
在
北
平
籌
備
議
和T
作
已
兩
星
期
 

是
日
始
得
毛
澤
東
氏
致
電
接
約
與
和
 

平
代
表
會
面
。
邵
力
子
氏
雖
以
私
人
 

資
格
謁
見
毛
澤
東
♦
但
有
機
可
乘
時
 

■
彼
必
將
政
府
意
見
提
出
可
以
接
納
 

之
和
平
條
伴
。
上
海
代
表
團
。
是
日
 

得
共
產
黨
留
平
首
領
股
謙
招
待
，
席
 

上
邵
力
子
演
講
，
謂
彼
相
信
春
間
。 

中
國
和
平
或
可
實
現
■

■
日
本
煤
礦
宣
佈
罷
工 

東
京
貳
拾
一
一
日
電
。
合
衆
社
訊
-
日
本
 

媒
礦
工
會
•
有
會
員
七
萬
六
千
人
。 

是
日
反
對
資
方
欠
付
工
資
。
宣
佈
罷
 

工
五
天
。
分
五
區
執
行
■ 
每
區
罷
工
 

一
天
•
希
望
資
方
覺
悟
•
改
良
侍
遇
 

工
人
•

®

波
蘭
政
府
 

令
工
業
實
行
經
濟
化 

波
蘭
京
筆
沙
廿
二
日
合
衆
社
電
•
波
蘭
 

政
府
。
昨
下
令
各
行
工
業
實
行
經
濟
 

化
• 
欲
節
省
經
管
費
用
二
萬
萬
八
千
 

七
百
萬
元
■
波
   

*
 
此
舉
其
目
的
是
在
 

减
少
出
產
之
浪
費
♦
增
加
競
爭
及
實

經

。
曾
作
特
別
播
音
及

用
報
 
紙
呼
薊
平
靜
•
並
甘
調
集
競
察
 

干
涉
。
逐
散
謀
將
東
方
馬
克
。
大
批
 

購
首
貨
品
及
兌
換
肉
方
馬
克
之
德
人
 

云

。

缪
共
產
政
府
遷
往
北
平 

北
平
二
十
二
日
蜜
。
合
衆
社
訊
♦
草
北
 

人
民
政
府
。
已
由
石
家
莊
遷
往
北
平
 

。
董
必
武
任
主
席
。
北
平
之
新
商
報
 

，
中
國
時
報
。
及
北
平
日
報
•
是
日
 

停
止
出
版
。
聞
說
是
由
政
府
之
文
化
 

組
接
收
•
改
組
未
妥
故
暫
停
出
版
• 

@
偷
運
軍
火
入
東
印
度 

巴
達
維
亞
廿
二
日
電
• 
路
透
社
訊
。
前
 

英
國
海
軍
官
太
亞
•
現
年
三
十
九
歳
 

♦
因
偷
運
軍
火
入
荷
屬
東
印
度
。
經 

荷
蘭
法
庭
審
訊
••
証
明
有
罪
，
是
日
 

被
判
監
禁
七
年
•
其
属
謀
美
國
人
三
 

名
•
前
日
經
法
庭
審
租
終
結
。
被
判
 

監
禁
由
十
八
闌
月
至
四
年
•
聞
英
國
 

人
不
服
。
擬
向
巴
谭
維
亞
高
等
法
陰
 

提
起
上
訴
•

美
國
向
印
度
購 
鎰 
礦

新
德
里
廿
一
一
日
噌
，
合
衆
社
訊
•
印
度
 

•
商
務
部
代
言
人
稱
。
印
度
額
定
在
此
 

三
個
月
內
•
輸
運
鋪
礦
 
一 
十
二
 X
 
五 

千
噸
赴
英
。
定
期
四
月
三
十
日
以
前
 

運
竣
.
，據
臬
駐
新
德
里
大
使
館
人
員
 

言
••
美
國
購
入
錶
礦
壹
部
，
將
用
於
 

;

工
業
♦

一 
部
牌
留
爲
國
防
原
料
云
■

無̂
^
^
^
^

^:̂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入

j^^^

於 
代
物
入
籍 

记
代
理
燕
梳

■
上
海
閘
北
發
生
大
火 

上
海
二
十
二
日
電
。
合
衆
社
訊J
上
海
 

閘
北
貧
民
區
。
是
日
喊
生
大
火
 
一 
焚
 

燒
兩
小
時
•
茅
屋
被
殷
百
餘
間
 
一 
貧
 

一 

民
無
家
可
歸
备
逾
 
II 
千
人
"
小
火
原
 
一 

未
明
，

@
 南
高
麗
委
任
五
省
長 

漢
城
廿
二
H
電
•
英
聯
社
訊
•
髙
麗
共
 

和
國
•
位
尸
英
軍
佔
撮
之
南
部
。
已
 

委
任
俄
単
佔
領
北
部
五
省
之
省
長
" 

高
麗
政
府
此
舉
。
爲
表
示
其
政
權
管
 

轄
全
鵑
。
共
和
政
府
爲
 
全
高
麗
之
政
 

府
•
但
北
高
麗
人
民
政
府
。
未
必
准
 

許
新
委
五
省
長
入
境
。
彼
五
人
亦
未
 

必
敢
輕
赴
北
高
麗
接
任
視
事
。 

■
柏
林
俄
區
經
濟
大
亂 

柏
林
廿
一
日
合
衆
社
电
。
蘇
俄
管
轄
之
 

柏
林
市
區
。
昨
日
曾
發
生
®

濟
大
混
 

亂

。
事
因
核
區
人
民
•
因
聞
蘇
俄
計
 

副
将
作
新
經
濟
改
革
•
故
紛
紛
將
彼
 

• 
等
所
存
協
俄
發
行
之
東
方
馬
克
搬
出
 

。
向
商
産
爭
購
什
物
及
轉
向
黑
市
方
 

面
流
出
•
情
形
至
爲
擠
魔
・
秩
序
大

命
英
與
瑞
典

反
對
靠
右
行
車
條
例 

瑞
士
日
内
瓦
廿
二
日
合
衆
社
竈
，
聯
盟
 

國
經
濟
委
員
會
宣
佈
•
謂
候
會
謀
通
 

過
全
世
界
實
行
靠
右
行
道
踏
交
通
例
 

之
努
力
。
已
吿
失
散
。
事
因
瑞
典
及
 

英
國
反
對
。
掇
英
國
代
表
對
鱸
委
會

民國

某
小

。
如
若
酸
會
通
過
。
實

三
 

十

行
强
迫
各
國
於
十
奪
內
採
用
靠
右
行
 

車
交
通
例
。
則
將
耗
費
英
國
一
萬
萬
 

五
千
萬
磅
・
(
合
美
金
六
萬
萬
元
) 

■
瑞
典
反
對
之
理
由
*
與
英
國
大
致
 

相
同
。
査
現
下
 

III: 界
各
國
・
仍
然
靠
 

左
駛
車
之
地
區
一
僅
有
瑞
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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